國立東華大學科研採購請購單
	研究計畫名稱
	計畫名稱
	
	計畫編號
	

	
	計畫期程
	
	補助機關
	

	採購預算金額
	

	經費來源
	

	請購標的品項
	

	招標方式
(擇一方式辦理)
	☐100萬元以下，取得廠商書面報價或企劃書逕洽廠商辦理
☐公開招標
☐限制性招標 (請勾選其適用條款及敘明詳細理由)

	審查方式
(100萬元以上始填寫)
	☐自行審查
☐成立審查小組

	符合限制性招標詳細理由：(採限制性標者始填寫)

	

	＊請就個案敘明符合各款之情形，敬邀廠商之公司名稱，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。

	符合限制性招標條款（請勾選）
	符合下列事由之一者，得以限制性招標，免經公告程序，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價：
☐ 1.公告方式辦理結果，無廠商投標或無合格標，且以原定招標內容及條件未經重大改變者為限。
☐ 2.屬專屬權利、獨家製造或供應、秘密諮詢，無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。
☐ 3.遇有不可預見之緊急事故，致無法以公告審查程序適時辦理，且確有必要。
☐ 4.原有採購之後續維修、零配件供應、更換或擴充，因相容或互通性之需要，必須向原供應廠商採購。
☐ 5.屬原型或首次製造、供應之標的，以研究發展、實驗或開發性質辦理。
☐ 6.在原招標目的範圍內，因未能預見之情形，必須追加契約以外之工程，如另行招標，確有產生重大不便及技術或經濟上困難之虞，非洽原訂約廠商辦理，不能達契約之目的，且未逾原主契約金額百分之五十。
☐ 7.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，且已於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明擴充之期間、金額或數量。
☐ 8.補助或委託機關指定洽特定廠商辦理之採購，或本校投標文件已敘明分包對象並經補助或委託機關納入契約者。
☐ 9.委託專業服務、技術服務、資訊服務或社會福利服務，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。
☐ 10.辦理設計競賽，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。
☐ 11.公告金額以下之採購，敘明不公開及指定廠商理由，經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者。
奉核公文案號：                 

	請購單位

	申請人
	計畫主持人
	系所主管
	一級主管

	
	
	
	

	研發處
	總務處
	主計室

	
	
	

	決行層級  校長或其授權人

	



 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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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